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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时

对集团内财务公司的特殊考虑

吴 磊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 518000）

【摘要】随着国家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政策环境逐渐放宽，“产融结合”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

并付诸实践。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一些中央企业纷纷探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的途径。在集团内部设立

财务公司，甚至投资参股或控股银行业等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当企业集团内部存在财务公司这种内部银行式

的企业时，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就会有别于普通企业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存在一些需要考虑的特殊事项。

【关键词】合并现金流量表 财务公司 特殊考虑事项 单边抵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
定，合并现金流量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现金流量

表为基础，在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

的内部交易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后，由母公司合并

编制。在集团内部不存在财务公司时，合并现金流量表是

在对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现金流量表进行简单加总的基

础上抵销集团内部现金流，包括必要时在集团合并角度

将某些特定现金流进行重分类之后编制的。而现金流量

合并层面的抵销以及重分类不会影响合并的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因此一般来说集团合并的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年末余额应等于母、子公司各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年末余额之和。然而，当集团内部存在财务公司时，由于

金融企业现金流量表与普通企业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有显

著差异，金融类企业涉及的“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

增加额”、“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等科目均按资产负

债表相关科目增减变动的净额列示，会出现母、子公司年

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简单相加不等于合并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情形。由此合并现金流量表将涉及一些单边

的抵销分录。我们通过如下的例证从逻辑上推演有关合

并现金流量表的特殊考虑。

假设某企业集团由A公司、B公司和C公司组成。其
中，A公司和B公司均是普通企业，C公司是集团内部的
财务公司，上述公司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均为零。

我们分步来验证集团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所需要考虑的

四个特殊事项。

一、关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考虑

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业务一般是集团内部的其他企业

将自身的现金流入存入其在财务公司开设的账户。该业

务一方面体现为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净增加额，另一方

面体现为自身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等有关的现

金流入科目。

例 1：A公司本年通过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100万元，同时因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付了 20万元，其
现金收付全部通过集团内部的财务公司C公司完成。则
本年A公司、C公司和集团合并的现金流量情况见表1。

相关说明如下：

1. 对A公司个别报表而言，A公司本年的业务为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取得现金100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了20万元，剩余货币资金80万元全部存入其在集团内
部的财务公司。

2. 对C公司个别报表而言，C公司本年业务为吸收了
A公司 100万元的存款同时代其支付了 20万元给外部供
应商。由于C公司为金融企业，其现金流量表中不会体现
100万元的收款和20万元的支出，而仅仅将A公司存款余
额的变化体现为“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80
万元。

项 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A公司

100

-

20

-

80

80

-

80

C公司

-

80

-

-

80

80

-

80

抵销数1

-

-80

-

-

-80

-80

合并数

100

-

20

-

80

80

-

80

表 1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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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合并财务报表而言，该集团本年的业务实际
与A公司一样，只是通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100万
元，并支付外部供应商20万元。如果将A公司和C公司的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简单相加，则其年末余额将为160
万元，显然存在重复的现金流量。我们需要做如下现金流

量抵销：借：吸收存款80万元；贷：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
项净增加额80万元。

这与普通的合并现金流量表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简单相加即为合并余额的情况显然不同，差别在于上述

分录是一条现金流量表的单边抵销分录。这是第一个特殊

考虑。

二、关于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及集团内公司还款的考虑

例 2：沿用上例进一步推理，假定C公司将收到的A
公司存款100万元中的80万元放贷给了B公司，并且B公
司本年又归还了20万元借款。则本年A公司、B公司、C公
司和集团合并的现金流量情况见表2。

相关说明如下：

1. 对A公司个别报表而言，其业务实质与例 1相同，
不再赘述。

2. 对B公司个别报表而言，其业务为向集团内部财
务公司借款 80万元，并在本年内归还了 20万元，形成了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流80万元和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流20万元。

3. 对于C公司个别报表而言，其业务除例 1中的吸
收存款并对外部支付之外，增加了向B公司的贷款 80万
元和取得B公司还款 20万元两项业务。由于C公司按金
融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对B公司的两项新增现金流量
仅在其报表上合并反映为“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60
万元。

4. 对于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而言，本年的抵销除例1中
对吸收存款的特殊考虑外，还需将内部还款的相关现金

流进行如下抵销：借：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60万元，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20万元；贷：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
金80万元。

这是一笔涉及现金流量表双边的抵销分录，抵销结

果不影响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集团合并现金

流量的结果与A公司本年现金流量一样，其他内部的吸收
存款、放贷和还贷等内部业务全部抵销完毕。这是第二个

特殊考虑。

三、关于财务公司卖断贷款的考虑

例 3：再进一步，假定C公司将其对B公司的剩余贷
款 60万元中的 30万元卖断给了外部银行以换取外部银
行的现金补充其流动性。则本年A公司、B公司、C公司和
集团合并的现金流量情况见表3。

相关说明如下：

1. 对A公司和B公司的个别报表而言，其业务实质与
例2相同，不再赘述。

2. 对C公司个别报表而言，除例 2中提到的业务之
外，新增了将对B公司债权 30万元卖断给银行以换取借
款的业务，形成了C公司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流入 30
万元，同时C公司按金融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时体现为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减少30万元。

3. 对于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而言，除要抵销例1中财务
公司的吸收存款和例 2中增加的对内部公司的借款以及
内部公司还款现金流之外，还需要将卖断贷款进行如下

抵销：借：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30万元；贷：吸收存款
30万元。

这是一笔现金流量表的单边抵销分录，抵销后的结

果与其经济实质一致，即本年集团通过销售商品和提供

劳务收到现金100万元，支付给外部供应商20万元，并向
外部银行取得借款30万元。这是第三个特殊考虑。

四、关于集团内部其他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受限

制货币资金的考虑

最后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特殊考虑是，如果集团内

项 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A公司

100

-

20

-

80

-

-

-

80

-

80

B公司

-

-

-

-

-

80

20

60

60

-

60

C公司

-

80

-

60

20

-

-

-

20

-

20

抵销数 1

-

-80

-

-

-80

-

-

-

-80

抵销数2

-

-

-

-60

60

-80

-20

-60

-

合并数

100

-

20

-

80

-

-

-

80

-

80

表 2 单位：万元

项 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A公司

100

-

20

-

80

-

-

-

80

-

80

B公司

-

-

-

-

-

80

20

60

60

-

60

C公司

-

80

-

30

50

30

-

30

80

-

80

抵销数1

-

-80

-

-80

-

-

-

-80

-

抵销数2

-

-

-

-60

60

-80

-20

-60

-

-

抵销数3

-

-

-

30

-

-

-

-

-

-

合并数

100

-

20

-

80

30

-

30

110

-

110

表 3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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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视角下大陆、香港会计准则差异分析

刘媛媛（副教授） 朱 彧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 大连 116025）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A+H股双重披露下净利润的差异，认为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大陆、香港会计准

则差异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两地会计准则趋同后仍然存在着实质性差异。可比性作为有用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

特征，会计准则的趋同是实现可比性的一个必要步骤，而非充分步骤。本文强调了“可比性”内涵的扩展，认为对于

同一家企业的相同经济业务，A股和H股中处理方法的不同也会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由于准则本身的差异以及

准则执行的差异，两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会计准则差异 可比性 国际趋同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 2003年我国
大陆和香港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之后，两地资本市场的相互开放和相互对接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2007 年，大陆与香港准则制定机构签署了

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地会计准则的等效互认。在两地会计

准则实现三年时间等效后，我国大陆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2010年12月获准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进一步深化了大陆与香港会计交流

与合作。会计准则和法规的要求对提高A+H股上市公司

部的公司存在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属于受限制的货币资

金，则这部分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不会体现为该公司的年

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但是从集团整体的角度看，这

部分货币资金仍然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将其还原到年

末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中。

例4：沿用例1资料，并假定A公司存于财务公司的80
万元现金余额中有 40万元属于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则本
年A公司、C公司和企业集团合并的现金流量情况见表4。

相关说明如下：

1. 对于A公司的个别报表而言，由于在财务公司的
80万元存款余额中存在40万元受限制的货币资金，因此
其年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余额应为40万元。也就是说，其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只收到了 60万元现金，其他 40万元
不属于现金流量表概念上的现金，应从“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中扣除。

2. C财务公司个别现金流量表不受影响，与例1相同。
3. 站在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的角度，A公司受限制的

货币资金实际上仍能自由支取，因此应做如下抵销处理：

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40万元；贷：吸收存款
40万元。
这是一笔现金流量表的单边抵销分录，抵销后的结

果与例 1相同，也与其经济实质一致。这是第四个特殊考
虑。

通过上述例证不难看出，在集团内部存在财务公司

的情况下，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存在上述几种特

殊情况，并且在这些情形之中，除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及其

他集团内公司归还借款的情形涉及双边现金流抵销

外，其他三种情形下都只涉及现金流量表单边的科目抵

销。而这些单边现金流量也正是造成集团内存在财务公

司时合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不能直接简单加总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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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A公司

60

-

20

-

40

40

-

40

C公司

-

80

-

-

80

80

-

80

抵销数1

-

-80

-

-

-80

-80

-

抵销数2

40

-

-

-

40

40

-

合并数

100

-

20

-

80

80

-

80

表 4 单位：万元


